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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金”与“滥发奖金”

翟 义

《列子》中说：从前齐国有一个人，整天想着金

子。有一天，他清早起来，穿得整整齐 齐，赶 到市

上，走进一家金店里，伸手拿了一块金子回头就跑。人

们把他捉住后审问他说：“当着这么多人，你竟然胆敢

偷人家的金子？”那个人回答说：“我拿金子的时候，
眼睛只看见金子，而没有看见人！”

这是一个利令智昏的典型例子。说明那些财 迷心

窍、见钱眼开的人的眼睛是只见金子不见人的。
当然，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众人偷金的人是很

少有的，但有类似这种性质行为的并不乏人。现在有些

单位滥发奖金，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他们计发奖金名

目繁多，五花八门。例如有个单位计算节约奖，本来是

一笔原材料的节约值，先按总耗算一次，再按单耗算一

次，重复计提；一批辅助材料，去年已全部摊入成本，今

年将剩余部分，又算作“降低成本”，虚报节约；不该

报废的也报废，先扔后捡，然后按“利用废料”报提节

约奖；等等。这样的“假帐真算”，最终将部分国家财

富装到小集体或个人的腰包里。
奖金是超额劳动的报酬，发奖的前提是多劳，而后

才有多得。如果没有多劳，却靠不正当的手段提取，
把它叫作“骗取”奖金，说它是挖社会主义经济墙脚，

也并不过分。要是大家都这么干，我们的四化建设靠什

么积累资金？到头来势必将国家的基础吃掉！

国家的财经纪律和规章制度，是统一全国经济活动

的准绳。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严格执行的义务和责

任，没有违反和破坏它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财经

纪律和规章制度是所有人的“上级”。提取、发放奖金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上级”的规定，不能任意违背。
本来这些道理，亦曾三令五申，但有些人却象那个

齐国人一样，眼睛只看着奖金，而没有看见财经纪律这

个“上级”。他们明明是在“偷金”，却还自诩为“治

厂有方”，“生财有道”，为工人谋了“福利”呢！试

问，如果我们不能为国家增加财富，整个国民经济上不

去，国家财政继续出现赤字，市场物价就不能稳定，你

个人多得的那点奖金又顶什么用呢！所以，有见识的人

是不干那种“贪食半斗米，失掉一年粮”的蠢事的。愿

滥发奖金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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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拨出基建款”科目

如何应用？

答：“拨出基建款”是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进行自

营工程，单独设立财会机构，所特设的一个专用科目。
本科目核算对独立核算建设单位的拨出基建款，以便反

映自筹资金基建计划的执行情况。企业进行自筹基本建

设工程的资金来源有三：1.要利用“生产发展基金”

和“公益金” 等专用基金；2.经批准可以使用专用借

款；3.可向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申请专用拨款。
（一）企业按核准的基建计划拨给建设单位 工程

价款时：借（增）记拨出基建款，贷（减）记专项存款

（或银行存款）。
（二）基建工程完工交付生产验收使用，因资金来

源不同，会计分录有三种情况：1.用专用基金购建完工

的固定资产，借（增）记固定资产，贷（增）记公积金

——企业固定基金。同时，借（减）记专用基金——生

产发展基金、更新改造资金，贷（减）记拨出基建款。2.
用专用拨款购建完工的固定资产，借 （增） 记固定资

产，贷（增）记联社基金——联社固定基金。同时，借

（减）记专用拨款，贷（减）记拨出基建款。3.用专用

借款购建完工的固定资产，借（增）记固定资 产，贷

（增）记待转固定基金。同时，借（增）记专项工程支

出——已完专项借款工程支出，贷（减）记拨出基建款。
（三）建设单位移交基建工程剩余材料或款项时，

借（增）记专项物资、借（增）记专项存款（或银行存

款），贷（减）记拨出基建款。
（四）以专用借款工程投产后，用所增加的利润归

还专用借款，应作如下会计分录。1.归还专用借款时，
借（减）记专用借款，贷（减）记银行存款。2.按归还

的借款数结转时：借（增）记利润分配——归还专项借

款，贷（减）记专项工程支出——已完专项借款工程支

出。同时，借（减）记待转

固定基 金，贷（增）记公

积金——企业固定基金。
（轻工业部财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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